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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

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

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3］37号）的规定，自2013年8月1日起，

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“营改

增”试点，其中广播影视服务将作为部分现代服务业税目

的子目，一次性全部纳入试点范围。本文对“营改增”给广

播电视业带来的税负影响进行探讨。

一、广播影视服务概念界定

广播影视服务，包括广播影视节目（作品）的制作服

务、发行服务和播映（含放映）服务。其中：①广播影视节

目制作服务，指进行专题、专栏、综艺、体育、动画片、广播

剧、电视剧、电影等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制作的服务；

②广播影视节目发行服务，指以分账、买断、委托和代理

等方式，向影院、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站等单位和个人发行广

播影视节目以及转让体育赛事等活动的报道及播映权的

业务活动；③广播影视节目播映服务，指在影院、剧院、录

像厅及其他场所播映广播影视节目，以及通过电台、电视

台、卫星通信、互联网、有线电视等无线或有线装置播映

广播影视节目的业务活动。

二、“营改增”对广播影视业税负的影响

按照相关规定，广播影视业在“营改增”之前，按照3%
的税率征收营业税，但自2013年8月1日起，按照6%的税

率征收增值税。从税率来看，虽相比之前提高了 3%，但增

值税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，因此应纳税额（增值税、

营业税、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之和）相比之

前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呢？这个结论不能单纯依靠比

较税率得出，企业业务结构不同，结论或许会产生较大差

异。下文结合相关案例研究“营改增”前后税负变化。

（一）“营改增”之后总体税负增加，净利润上升

案例一：阳光影视公司是A市一家广播影视企业，

2012年收入包括：广告收入 48万元，落地费 100万元，工

程收入28万元，机顶盒销售28万元，数字收视费1 500万
元；费用包括：员工工资260万元，机顶盒成本16万元，加

密费52.8万元，工程成本64万元，设备用电15万元，固定

资产折旧730万元，水电费21万元，节目源费120万元，租

赁费40万元，广告宣传费0.22万元，设备维护费8.5万元，

办公费3.2万元，业务招待费6.8万元，差旅费2.8万元，财

务费用230万元，通讯费4.7万元，印刷费7.2万元（假设仅

涉及一般纳税人）。

1.“营改增”之前的税负情况。财税［2013］37号文实

施之前，阳光影视公司的收入中机顶盒销售收入征收增

值税，当然机顶盒成本可以按照 17%的税率抵扣进项税

额。广告收入按照 5%的税率征收营业税，而落地费收入、

工程收入和数字收视费收入也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，且

其税率为3%。

应交增值税=28×17%-16×17%=4.76-2.72=2.04（万

元）。应交营业税=（1 500+100+28）×3%+48×5%=51.24
（万元）。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51.24+2.04）×（7%+
3%）=5.33（万元）。营业利润=1 704-1 582.22-51.24-
5.33=65.21（万元）。应交企业所得税=65.21×25%=16.30
（万元）。企业应纳税额=51.24+2.04+5.33+16.30=74.91
（万元）。净利润=65.21-16.30=48.91（万元）。

2.“营改增”之后的税负情况。根据相关规定，阳光影

视公司工程收入仍然征收营业税，但是广告、落地费、数

字收视费和机顶盒收入征收增值税，其中机顶盒销售收

入仍然按照 17%税率征收增值税，但是广告、落地费和数

字收视费这些“营改增”范围的收入按照6%的低税率征收

增值税。另外，机顶盒成本按照原来的处理方法，即按17%
税率抵扣进项税额，设备用电、水电费、设备维护费、办公

费、印刷费等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抵扣的，而加

密费、节目源费和广告宣传费等属于“营改增”项目，取得

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照6%税率抵扣进项税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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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从广播影视企业的特点出发，结合案例分析“营改增”对其税负的影响，结论为：广播影视企业“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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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交增值税=（48+100+1 500）×6%+28×17%-（16+
15+21+8.5+3.2+7.2）×17%-（52.8+120+0.22）×6%=81.21
（万元）；应交营业税=28×3%=0.84（万元）。应交城建税及

教育费附加=（81.21+0.84）×（7%+3%）=8.21（万元）。营业

利润=1 704-1 582.22-0.84-8.21=112.73（万元）。应交企

业所得税=112.73×25%=28.18（万元）。企业应纳税额=
81.21+0.84+8.21+28.18=118.44（万元）。净利润=112.73-
28.18=84.55（万元）。

3.“营改增”前后税负情况对比分析。将阳光影视公

司“营改增”之前和之后的税负及利润情况整理成表1：

由表 1可见，阳光影视企业“营改增”后，营业税金及

附加下降84%以上，而营业利润上升了72.9%，这主要是营

业税金及附加下降引起的。企业所得税上升近 72.9%，但

净利润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72.9%，这是由于企业所得税

上升的金额小于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的金额。企业应纳

税额上升约58.1%，即整体税负上升。此外，增值税上升约

38.8%，由于其为价外税，因此对企业利润没有影响。

从案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，在同等情况下，阳光影视

公司总体税负是上升的，且由原来的营业税占税负比例

的大部分变为增值税占较大比重，但是同时净利润也在

增加，总体而言，“营改增”政策对阳光影视公司是有利的。

（二）“营改增”之后总体税负下降，净利润上升

案例二：阳光影院 2012年销售额是 500万元，购入一

台200万元的放映设备。其“营改增”前后的税负及利润变

动情况见表2。

由表 2可见，阳光影院应纳税额下降 4.9%，即总体税

负降低，同时营业利润及企业所得税均上升 20.2%，正由

于阳光影院营业税金及附加的下降金额大于企业所得税

的上升金额，所以其企业净利润上升20.2%。

（三）一般性结论

由以上案例可总结出，同等情况下，若企业营业税金

及附加下降金额大于企业所得税上升金额，企业净利润

上升；若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金额等于企业所得税

上升金额，企业净利润不变；若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

金额小于企业所得税上升金额，企业净利润下降。

假设某X广播影视企业，第 n年收入为A，成本费用

为B，按“营改增”前规定计算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C1，按

“营改增”后规定计算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C2。

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金额=C1-C2 （1）
企业所得税上升金额=（A-B-C2）×25%-（A-B-C1）

×25%=（C1-C2）×25% （2）
分析（1）和（2）可以得出：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金额≥

企业所得税上升金额，恒成立。因此，对一般广播影视企

业而言，“营改增”后其净利润都会上升。

三、相关对策

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，广播影视企业在“营改增”后

整体税负或增或减，但是其净利润却是上升的。对此，为

了使这类企业在“营改增”政策下获益更多，本文提出几

点应对策略：

1. 广播影视企业应优化经营模式，研究发展战略，结

合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各项业务的流转过程，加强支出和

收入的内部控制管理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。

2. 广播影视企业在日常采购、维修等时要尽量寻找

规范的供货商进行交易，这样企业才能获得更多增值税

专用发票进而抵扣更多金额。

3. 促进广播影视企业进一步细化分工，调整产业结

构，提高专业化程度，其中电影、电视剧制片企业可以将

舞美、道具、化妆等业务外包以获得更多抵扣项，而电视

台可以通过将制播分离、业务外包等措施获得更多的抵

扣项，这样也能促进广播影视企业作品质量显著提高。

4. 加快广播影视企业设备升级换代，广播影视企业

购买设备的费用比较高，但纳入“营改增”范围后，购买设

备的税费可抵扣，应纳税额将大幅降低，给广播影视企业

带来“减负”的利好。

5.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体系，加强纳税筹划，如纳税人

提供适用不同税率、征收率的应税服务或兼营营业税应

税项目的，应当分清不同业务分别核算，不可笼统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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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对比分析结果 金额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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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对比分析结果 金额单位：万元


